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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谢识才、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鲁朝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玉兰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

总资产

２

，

７９１

，

７９６

，

１１２．４２ ２

，

６０５

，

３９８

，

３７３．８１ ７．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１

，

９７４

，

９２５

，

３４４．２５ １

，

９５５

，

７６８

，

５３６．１７ ０．９８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４６

，

７０９

，

０３２．６４ －１７３

，

０５４

，

２６９．９９ １５．２２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２

，

２２６

，

８４３

，

７１７．７２ １

，

８４６

，

８１６

，

７４０．８３ ２０．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５０

，

７３９

，

９７５．５９ ５９

，

３９１

，

９３７．５３ －１４．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４９

，

８８６

，

３１１．２７ ５４

，

０９７

，

０５４．９６ －７．７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５６ ３．０８

减少

０．５２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４ ０．２８ －１４．２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４ ０．２８ －１４．２９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１９

，

４３２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博威集团有限公司

０ １０６

，

３５７

，

４７８ ４９．４７ ０

质押

８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冠峰亚太有限公司

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６１ ０

无 境外法人

宁波见睿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２ ０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鼎顺物流有限公司

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３ ０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宁波恒哲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０ ０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刘文举

２６９

，

３００ ４９９

，

４００ ０．２３ ０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林峥

７１

，

８１１ ４９４

，

４１１ ０．２３ ０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唐天明

８４

，

６３１ ３５７

，

２００ ０．１７ ０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士杰

０ ３５０

，

８００ ０．１６ ０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

二组合

３４９

，

９４５ ３４９

，

９４５ ０．１６ ０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博威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６

，

３５７

，

４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６

，

３５７

，

４７８

冠峰亚太有限公司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宁波见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顺物流有限公

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宁波恒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刘文举

４９９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９９

，

４００

林峥

４９４

，

４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９４

，

４１１

唐天明

３５７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５７

，

２００

李士杰

３５０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５０

，

８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二组合

３４９

，

９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４９

，

９４５

上述股东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第一大股东博威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谢识才与公司第三大股东宁波见睿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张明、与公司第五大股东宁波恒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李仁德是舅甥

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博威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谢识才与公司第四大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顺

物流有限公司的参股股东谢朝春是父子关系。

此外，鉴于博威集团董事张蕴慈、张红珍同时在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顺物流有限公司处担任董事职务，

且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顺物流有限公司股东、董事谢朝春为博威集团之股东、董事、公司实际控制人谢

识才之子，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相关规定，博威集团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顺

物流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

鉴于博威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博威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与公司第二大股东冠峰亚太有限公司的股

东曾钟钦先生达成协议，收购曾钟钦先生持有冠峰亚太

１００％

股权，成为冠峰亚太控股股东，博威集团

与冠峰亚太构成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三、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９９

，

７４８

，

５５０．７９ ２１３

，

６９１

，

３３３．３３ －５３．３２

减少主要系本期销售额增长，流动资

金需求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１３７

，

８９７

，

６８４．０１ ３３

，

４６２

，

６６９．４５ ３１２．０９

主要系预付原材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６

，

２８４

，

７６０．４８ ３

，

９１６

，

１２１．４９ ６０．４８

主要系销售人员增加，备用金增加所

致。

开发支出

２０

，

５３４

，

４２６．７９ ２

，

４４４

，

５１８．３４ ７４０．０２

主要系本期开发项目持续投入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３０

，

８６３

，

８２２．６６ １３

，

４５４

，

２１６．２３ １２９．４０

主要系本期预付的设备款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４９８

，

１１２

，

４２７．５０ ３２３

，

７０１

，

１４９．１５ ５３．８８

主要系本期流动资金需求增加，相应

增加银行贷款所致。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

）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

，

１７６

，

２５８．７７ ５５３

，

９６３．６１ １１２．３４

主要系本期实际缴纳增值税增加，相

应增加城建税、教附费所致。

财务费用

１９

，

３３２

，

２１８．８９ ９５

，

３４３．４３ ２０１７６．４０

主要系本期短期借款增加，利息支出

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２

，

６８０

，

７５４．４３ －１

，

８１３

，

２６３．１９ －２４７．８４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余额增加，按照

比例提取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

）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８９

，

８０１

，

８５２．２８ －３０５

，

６２７

，

７２７．３２ －７０．６２

主要系本期项目投资额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４

，

２０３

，

２９２．３０ ２４７

，

７９６

，

２４５．０５ －４９．８８

主要系本期银行贷款需求减少所致。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博威集团

有限公司

一、本公司声明，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

的其他公司或其他组织没有从事与博威合金及其控股子公

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二、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

或其他组织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从事与博威合金及其控股子

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三、若博威合金及其控股子公司今

后从事新的业务领域，则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或

其他组织将不在中国境内外以控股方式，或以参股但拥有实

质控制权的方式从事与博威合金及其控股子公司新的业务

领域有直接竞争的业务活动，包括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购、

兼并与博威合金及其控股子公司今后从事的新业务有直接

竞争的公司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四、本公司承诺不以博威合

金控股股东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进而损害博威合金其他股

东的权益。如因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或其他组织

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而导致博威合金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权

益受到损害的，则本公司承诺向博威合金及其控股子公司承

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五、本承诺函构成对本公司具有法

律效力的文件，如有违反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长期有效。 是 是

解决同

业竞争

谢识才

一、在担任博威合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及辞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职务后六个月内，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

在商业上对博威合金及其控股子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导致

与博威合金及其控股子公司产生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

与博威合金及其控股子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

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

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

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二、本人保证本人的

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

１８

周岁的

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遵守本承

诺；三、本人愿意承担因本人及本人的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

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

１８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

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博威合金及

其控股子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长期有效。 是 是

解决关

联交易

博威集团

有限公

司、谢识

才

本公司

／

本人承诺减少和规范与股份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如

本公司

／

本人及本公司

／

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今后与股份公司

不可避免地出现关联交易时，将依照市场规则，本着一般商

业原则，通过签订书面协议，并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

程》、股份公司《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等制度规定的程序

和方式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公平合理交易。涉及到本公

司

／

本人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

／

本人将在相关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中回避表决， 不利用本公司

／

本人在股份公司中的地位，为

本公司

／

本人在与股份公司关联交易中谋取不正当利益。

长期有效。 是 是

其他 谢识才

本人承诺未来不以任何直接或间接通过所控制的关联企业

间接占用博威合金资金，若因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关联企业曾

占用博威合金资金，导致博威合金被相关主管部门处罚造成

损失的，由本人承担连带责任。

长期有效。 是 是

其他

博威集团

有限公司

本公司承诺未来不以任何直接或间接形式占用博威合金资

金，若因本公司曾经占用博威合金资金，导致博威合金被相

关主管部门处罚造成损失的，由本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长期有效。 是 是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无。

公司名称：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识才

日期：

2014

年

10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３７

证券简称：博威合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２５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了

关于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时在博威大厦

１１

楼会

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８

人，实际表决董事

８

人，其中董事谢识才、张明、张蕴慈、王永生、独立董事马

云星、崔平采用现场表决方式，董事张吉波、独立董事石佳友采用通讯表决方式，会议由董事长谢识才先生

主持，公司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参会董事对相关议案进行了充分讨论，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形成决议如下：

一、通过了《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

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鲁朝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任期为股东大会通过选举之日起

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通过了《关于“年产

１．８

万吨变形锌合金材料生产线项目”延期投产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年产

１．８

万吨

变形锌合金材料生产线项目”延期投产的公告》（临

２０１４－０２６

号）。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通过了《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修订）》。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通过了《公司重大投资和决策制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投资和决策

制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修订）》。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

公司章

程

＞

的公告》（临

２０１４－０２７

号）。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通过了《关于执行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议案》。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财政部陆续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

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 共四项准则，并

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共三项会计准则。上述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在

２０１４

年度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本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财政部发布《财政部关于修改

＜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

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

根据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于上述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

施行日开始执行该准则。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通知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以上第二、四、五、六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目录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附件

董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姓名：鲁朝辉

国籍：中国（无境外居留权）

性别：男

出生年月：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

工作经历：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历任宁波国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宁波一舟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宁波康大美术用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３７

证券简称：博威合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２９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发出了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３

时在博威大厦

１１

楼会议室举行。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

实际到会监事

３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黎珍绒女士

主持，与会监事经审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形成决议如下：

１

、通过了《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及审议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季度

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

公司本报告期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未发现参与该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通过了《关于“年产

１．８

万吨变形锌合金材料生产线项目”延期投产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项目延期并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内容，是为保证项目实施质量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

力，符合股东的长远利益，具有客观性和必要性，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

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意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该议案全文详见《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年产

１．８

万吨变形锌合金材料生产线项目”延

期投产的公告》（临

２０１４－０２６

号）。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备查文件目录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３７

证券简称：博威合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２７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对《公司

章程》进行修订。修订内容具体如下：

原章程条

款

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第三

十四条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的，股东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认定无效。

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

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或者决

议内容违反本章程的， 股东有权自决议作出

之日起

６０

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股东

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认定无效。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得限制或者阻扰中小投资

者依法行使投票权，不得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本章程的，股东有权

自决议作出之日起

６０

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第四

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所在地。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投票方式为股东参加

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

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公司现场股东大会的会议地点通常为公司住所地或公司各控

股子公司住所地。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并应当按照

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或公司章程的规定，采用安全、经

济、便捷的网络和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

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第七

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每一股份享有一

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

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董事会、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

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股东大会对列入议程的事项均采取表决通过的形式。每个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

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表决方式为记名投票表决。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

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

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分股份不计

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

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

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

征集股东投票权。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

限制。

第一

百一十八

条

董事会对对外投资、 委托理财、 收购出售资

产、资产抵押、关联交易、银行贷款、对外担保

等事项的决策权限为：

（一）决定公司一年内累计不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额

２５％

的项目投资、对外

投资、委托经营或与他人共同经营资产事项；

（二）决定公司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

产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额

１０％

且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额

３０％

的事项；

（三）决定公司一年内向银行贷款融资的

资产抵押总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额

２５％

的事项；

（四）决定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

金额单笔在

３０

万元以上余额不满

１０００

万元的

关联交易；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

万元或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额

０．５％

以上

（取两者的高值）不满

３０００

万元且不超过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额

５％

的关联交易。

超出上述权限的重大事项应当组织有关

专家、 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并报股东大会批

准。

（五）在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前提下，

决定公司向金融机构借贷资金；

（六）公司全体董事应当审慎对待和严格

控制对外担保产生的债务风险， 并对违规或

失当的对外担保产生的损失依法承担连带责

任。公司的对外担保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１

、除本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必须由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对外担保外， 其余的对外

担保均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议批准。

２

、对外担保必须取得董事会全体成员三

分之二以上签署同意， 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董事会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

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董事会应当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

策程序；对于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

行评审，超过董事会决策权限的事项必须报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权限如下：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的

５０％

以上， 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

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二）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

收入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５０％

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三）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

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

（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五）交易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

（六）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

供担保除外）。

公司董事会的批准权限如下：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

资产的

１０％

以上， 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

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二）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

收入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１０％

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三）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

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１０％

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

万元；

（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五）交易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净利润的

１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六）除本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的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对外担保之外的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七）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

万元以上，

且不属于股东大会审批范围的关联交易；

（八）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

万元以上，且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

０．５％

以上的且不属于

股东大会审批范围的关联交易。

前款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的事项，如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规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须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执行。

应由董事会审批的对外担保事项， 应当取得出席董事会

会议的

２／３

以上董事且不少于全体董事的

１／２

以上的董事同意。

董事会可以授权董事长在会议闭会期间行使部分职权，

但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授权

的除外。

以上内容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３７

证券简称：博威合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２８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７

日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否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上午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四）会议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瞻岐镇滨海工业园区宏港路

２８８

号滨海分公司行政楼三楼会议室

（五）会议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次股东大会上的所有议案应采用相同的投票方式。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

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方式和网络方式重复进行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２

、审议《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修订）》；

３

、审议《公司重大投资和决策制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修订）》；

４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以上第

１

、

２

、

３

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第

４

项议案为特别

决议事项，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４－０２７

号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７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

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参会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星期二）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３０

。

２

、登记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鄞州大道东段

１７７７

号博威大厦

１１

楼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办法：

（

１

）个人股东登记时需持个人身份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

托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

（

２

）法人股东登记时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

卡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

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法人股东

单位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复印件（加盖公章）。

（

３

）公司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五、其他事项

１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

２

、会期半天，参会股东交通和食宿费用自理。

３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鄞州大道东段

１７７７

号博威大厦

１１

楼董事会办公室。

联 系 人：章培嘉、孙丽娟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４－８２８２９３８３

、

８２８２９３７５

联系传真：

０５７４－８２８２９３７８

邮政编码：

３１５１３７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格式

附件

２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２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修订）》

３

《公司重大投资和决策制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修订）》

４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

２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操作。

总提案数：

４

个

一、投票流程

（一）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８８１３７

博威投票

４ Ａ

股股东

（二）表决方法

１

、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４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４

项提案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分项表决方法：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１

《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２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修订）》

２．００

元

３

《公司重大投资和决策制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修订）》

３．００

元

４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４．００

元

（三）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四）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一）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博威合金

Ａ

股（股票代码

６０１１３７

）的投资者拟对本

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１３７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二）如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选举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１３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三）如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选举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１３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四）如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选举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８８１３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一）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的

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三）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

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

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３７

证券简称：博威合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２６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年产

１．８

万吨变形锌合金材料生产线项目”

延期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年产

１．８

万吨变形锌合金材料生产线项目”延期投产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项目情况介绍

年产

１．８

万吨变形锌合金材料生产线项目（以下简称“变形锌合金项目”或“项目”）是国家“十一五”科技

支撑计划重点项目，本项目采用自主研发的合金及制造专利技术，解决了锌合金产品的脆性和性能低下的

技术难题，经过公司研发人员多年的攻关，研究开发出高强度高韧性锌基合金材料及制造方法，已经获得了

６

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新增发明专利申请

８

项。

二、项目延期的情况说明

１

、 原项目计划进度

（

１

）根据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披露，变形锌合金项目预

计投产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

２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年产

１．８

万吨变形锌合金材料生产线项目”

延期投产的议案》，变形锌合金项目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份投产。

２

、 项目延期的原因

（

１

）项目属发明专利产业化项目，国内外无现成经验及标准可供借鉴和参照，产品各项性能参数验证的

周期较长，导致工艺验证时间超过预期。

（

２

）该项目的关键设备均为进口定制设备，导致生产线设备调试时间超过预期。

（

３

）公司在原有专利的基础上进行了产品的应用安全认证，新产品开发增加了产品应用研发周期，对相

关工艺进行了进一步优化，并对生产线部分设备进行了调整和改造。因此，按照项目实际的进展情况，目前

未能达到投产要求，需再次延期。

３

、 项目目前进展情况

在市场应用方面，变形锌合金项目团队为了更好的扩大产品的行业替代范围，扩大应用市场，在原有产

品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研发力度，使得产品的物理、机械及使用寿命等性能均有大幅提升。该产品的替代领域

从原来的五金、卫浴行业延伸至目前的通讯连接器、家用电器、手机等行业。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度，钛锆锌系列产

品（牌号

ＰＷ６１０４２

）通过了德国电气工程师协会（

ＶＤＥ

）的材料认证，认为可以接受该材料作为导电金属，使

用到

ＶＤＥ

认证所涵盖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的插头类产品上；（牌号

ＰＷ６１０１０

）通过了国际权威检测机构英国标

准学会（

ＢＳＩ

）和短路检测委员会（

ＡＳＴＡ

）认证，认为该产品可以应用于英国家用电器连接器。目前，公司正在

开展中国 的“

３Ｃ

认证”和美国的“

ＵＬ

认证”，以保证材料性能安全可靠，为全面进入中国和美国家用电器行

业奠定基础。

同时，为了快速的切入市场，公司项目团队专门成立了大客户推广组，严格通过项目管理的方式展开运

作，与国内外各应用行业的龙头品牌客户达成战略合作，在产品技术、行业标准、应用推广领域进行联合攻

关，快速推进。

在生产线建设方面，因变形锌合金项目相关系列新产品导致部分设备需进行改造，以匹配新材料的特

性，产品工艺需进一步优化，目前初版新产品生产工艺已制订完成。同时，在大生产过程中，关键进口设备未

达到公司产品的特性要求，供应厂家及公司技术人员目前正在联合整改，早日满足投产要求。

４

、 项目调整后预计投产时间

本项目延期调整后预计将于

２０１５

年投产，公司将视具体进度及时在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说明项目投

产情况。

三、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再次对“年产

１．８

万吨变形锌合金材料生产线项目”进行延期调整，是根据项目的实施进度和客观原因

做出的合理决策，是为保证项目实施质量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项目延期仅涉及该募投项目投资进度的变

化，不涉及该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的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

合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项目延期对公司短期的业绩增长会有一

定的影响，公司将重点调配现有资源，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力争本项目尽快投产。

四、本次项目延期的相关审核和批准程序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年产

１．８

万吨变形锌

合金材料生产线项目”延期投产的议案》，同意公司变形锌合金项目延期。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年产

１．８

万吨变形锌合

金材料生产线项目”延期投产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发表如下意见：本次项目

延期并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内容，是为保证项目实施质量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股东的长远利益，具

有客观性和必要性，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意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３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调整，是根据项目的实施进度和客观原因做出的合

理决策，是为了保证项目实施质量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未改变募

集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项目延

期对公司短期的业绩增长会有一定的影响，公司应当重点调配现有资源，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保证本项目

尽快投产。我们同意公司延期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五、备查文件

１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３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600089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

2014-080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公司

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协议书

风险提示：该协议书属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合作协议。该协议书中的项目尚需相

关权力机构核准或备案，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具有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协议书签署概况

2014

年

10

月

25

日，公司控股公司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

司）与乌什县人民政府签署了《光伏发电产业合作项目协议书》，拟在乌什县建设

20MW

并网

光伏发电项目。

二、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拟建设项目：乌什县二期

20MW

并网光伏发电项目

建设地址：新疆乌什县重工业园区，项目占地约

700

亩。

项目投资：项目总投资约

2.5

亿元。

项目建设期为

1

年。当项目取得核准后，新能源公司应在协议书签订后

30

个工作日在乌

什县注册项目子公司，负责该光伏项目的建设和后期运营维护。项目核准并经特变电工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审核同意项目投资后方可开工建设。

三、对公司的影响

该协议书的签署及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扩大公司新能源产业系统集成业务的竞争力及市

场占有率， 进一步提高公司新能源产业的盈利能力， 保障公司新能源产业的长远可持续发

展，有利于当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及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四、风险提示

该协议书属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合作协议。该协议书中的项目尚需相关权力机

构核准或备案，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具有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五、备查文件

《光伏发电产业合作项目协议书》。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0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271

证券简称： 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

2014-069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7

月

14

日向

19

名

激励对象授予

69.8

万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4

年

7

月

30

日出具了

"

致同验字

(2014)

第

110ZC0171

号

"

验资报告：截至

2014

年

7

月

29

日

止，公司已收到

19

名股权激励对象认缴的股款合计人民币

8,934,400.00

元，其中：股本

698,000.00

元，资本公积

8,236,400.00

元。同时，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证监许可

[2014]590

号）核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不超过

5700

万股，公司已完成

了此次非公开发行，以

22.63

元

/

股实际发行股数

56,269,553

股，

2014

年

8

月

8

日，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致同验字（

2014

）

110ZC0186

号《验资报告》：公司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273,379,984.39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251,228,980.07

元，其中：股

本

56,269,553.00

元，资本公积

1,194,959,427.07

元。

2014

年

9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359,836,000

元增加至

416,

803,553

元，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也发生变更。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9

月

11

日的《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目前，公司已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准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59,836,000

元增加至

416,803,553

元，其

他登记事项未变。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10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459

证券简称：

*ST

天业 公告编号：

2014-057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4

年

10

月

25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4

年

10

月

21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新生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

8

名，实到董事

8

名，公司部分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

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将公司持有的意大利

EDEN

公司股权转让给全资子公司秦皇岛森诺科

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了加强对海外公司的管理， 公司将持有的意大利

EDEN

公司

51%

的股权转让给全资子

公司秦皇岛森诺科技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

3,700

万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审议通过《关于将公司持有的意大利

SELI

公司股权转让给全资子公司香港东方万联

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了加强对海外公司的管理， 公司将持有的意大利

SELI

公司

30.42%

的股权转让给全资

子公司香港东方万联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

500

欧元。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10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0610

证券简称：西安旅游 公告编号：

2014-56

号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太平流水山庄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10

月

24

日，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披露了《关于转让西安旅游

集团太平流水山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经事后审查，发现由于工作人员

疏忽，公告部分内容遗漏，针对上述事项，现补充公告如下：

补充前

2

、太平山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安旅游集团太平流水山庄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号：

6101251100076

注册地址：户县草堂镇太平八亩场

法定代表人：张龙

注册资本：

785

万元人民币 （其中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485

万元，出资比例为

61.78%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300

万元，出资比例为

38.22%

）。

经营范围：住宿、餐饮、旅游景点开发经营、百货零售（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有专营

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设立时间：

2003

年

12

月

24

日

补充内容：

西安秦岭朱雀太平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收购太平流水山庄有限责任公司后

用于开展、经营旅游景区开发、百货零售、餐饮服务业务。

补充内容：

九：其他事项

本次交易事项须经交易双方履行完各自决策批准程序后生效。

除上述补充内容之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以上工作失误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董

事会深表歉意，公司将在今后的披露工作中，加强文件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